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改革：利用大数据改革司法实践 

 

项目名称 司法改革：利用大数据改革司法实践 

项目编号 51086-001 

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 

项目状态 实施中 

项目类型/援助方式 技术援助 

资金来源/ 

金额 

技援 9490—中国：司法改革：利用大数据改革司法实践 

技术援助特别基金 40 万美元 

战略议程 包容性经济增长 

变革驱动因素 治理和能力建设 

知识解决方案 

行业/子行业 公共部门管理—法律和司法 

性别平等 

和主流化 

无性别因素 

描述 该知识和支持技术援助（KSTA）将支持最高人民法院（SPC）司法改革办公室设计和建

立司法改革大数据系统，改进现有数据系统，更有效、全面地提供司法改革的统计数据，

推动深入分析司法数据并服务于法院改革的需要。该系统应当不断向司法改革办公室和

法院高层提供反馈信息，以评估系统设计变更的影响并支持深化改革。该项目已被列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国别项目业务计划》。 

项目理由及其与国别/区域战

略的相关性 

中国政府认识到，一个运转良好的经济需要完善的配套法律，以及公正、统一和透明的

执法机构。在制定全面、统一的法律体系和运作良好的国家法院系统方面，中国取得了

长足的进步。目前，中国的法律制度体系和法院系统较为完善，并且日趋专业化，但各

地执法质量仍存在显著差异。当前，人民法院正在落实第四个五年改革刚要，包括建立

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和跨区域人民法庭，以及其他旨在尽量减少影响法院裁决的外部

因素和加强法院判决执行的结构设计要素。 

先前实施的一项重要改革是法庭记录计算机化和网络化，这大大提高了法院判决的公开

透明度。现在大多数或者所有法院均已实现信息技术系统联网，便于信息的发布和共享。

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办公室发现，该系统不便于评估法院系统的绩效或评估司法专

业化改革的成果。它提供了法院审理的某类案件的总数，但并未提供每一位法官审理案

件的详细数据，不利于司法改革办公室评估案件审理的质量。最高人民法院认识到，司

法绩效的质量不能完全根据受理案件的数量来判定，而且功利性地追求案件受理数量已

经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一些法院为了完成数量目标，故意驳回案件、强迫当事人进

行调解或仓促做出判决。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司法改革办公室希望学习国际上的先进系

统关于结合定量和定性指标，对每一位法官绩效进行评估的良好做法。当前的统计数据

也不足以帮助最高人民法院规划和分配资源，尤其是针对各法院之间法官的调配问题。 

中国实行的其他重点改革包括，改进案件受理制度，确保法院不得出于地方影响考虑或

提高结案率的目的而拒绝受理某些疑难案件，但现有的数据收集和分析系统不利于司法

改革办公室判定案件数量增加是因改革或是外部因素所致。进一步的改革措施旨在最大

限度地减少地方政府的干预，司法改革办公室希望利用更敏感的数据收集和分析，以确



定哪些案件更倾向于受到干预，并评估改革措施是否奏效。最高人民法院希望深入了解

实际的司法绩效情况，而不仅仅是简单的受理案件数量，了解以往的各项改革措施是否

以及如何奏效，促进向最有需要的法院分配特定法官和专业知识资源，或进一步的改革

机制。 

中国政府致力于不断完善司法体制改革。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办公室请求亚洲开发银

行（亚行）以（在司法系统数据利用方面较为先进的）亚行成员国专业知识的形式提供

援助，为司法改革办公室设计和建立司法改革大数据系统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完善现有

的数据系统，更有效、全面地提供司法改革的统计数据，促进开展深入分析，支持扩大

法院改革，同时不断向司法改革办公室和法院高层提供反馈信息，以评估系统设计变更

的影响并支持深化改革。 

影响 加强治理和法治 

 

项目成果 

成果描述 客观而有效地做出法院改革决定 

取得成果的进度 

实施进度 

项目产出描述 加强司法改革办公室在司法数据收集、方法和分析方面的知识 

编制和记录关于对一个或多个亚行成员国实地调查的观察和结论 

研究组针对最高人民法院数据收集的设计和司法改革举措影响的分析

提出建议 

发布中英文版本的司法改革数据系统手册，供中国法院和国际司法交

流使用 

实施进度状态（产出、活动及问题） 

地理位置 全国性 

 

环境和社会问题概要 

环境 

非自愿移民 

原住民 

利益相关方的交流、参与和咨询 

项目设计阶段 

项目实施阶段 

 

商业机会 

咨询服务 项目组组长，首席国内司法治理专家和主编 

座谈会记者和手册编辑 

协调人 

国际司法治理专家 

资源专家 

亚行负责官员 康飞燕（Fiona A. Connell） 

亚行负责业务局 东亚局 

亚行负责处 亚行驻中国代表处 

执行机构 最高人民法院 

国际合作局 

中国北京市东城区东交民巷 27 号 



 

时间表 

概念书审批 2017 年 12 月 11 日 

实情考察 2017 年 11 月 17 日至 2017 年 11 月 21 日 

管理层审查会 - 

批准 2017 年 12 月 28 日 

终期检查 - 

项目数据表更新日期 2018 年 1 月 4 日 

技援 9490—中国 

阶段性目标 

审批 签订日期 生效日期 
结束 

初始情况 修订情况 实际情况 

2017 年 12 月 28 日 2018 年 1 月 26 日 2018 年 1 月 26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 - 

 

 融资计划/技援资金利用情况 累计支付金额 

亚行 联合融资 
配套资金 

总计 日期 金额 
政府 受益人 项目发起方 其他 

400,0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400,000.00 2017 年 12 月 28 日 0.00 

 

项目网址 https://www.adb.org/projects/51086-001/main 

获取信息 http://www.adb.org/forms/request-information-form?subject=51086-001 

创建日期 2018 年 5 月 11 日 

 

项目数据表（PDS）包含关于项目的总结性信息：项目数据表的编制工作是动态的，因此其初始版本并未包括的某些信息将

在获得后被纳入项目数据表。拟建项目信息为建议和参考性质。 

本项目数据表（PDS）所含信息由亚行提供，内容仅供使用者参考，不提供任何形式的保证。亚行竭力提供高品质的内容，

但仅根据“现状”提供信息，不承担任何明示或暗示担保，其中包括但不限于有关适销性、特定目的之适用性及非侵权的担

保。亚行尤其不对任何此类信息的准确性或完整性提供任何担保或声明。 


